
岳环评[2016]25号
关于湖南富丰肥业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有机肥、

3万吨有机无机复混肥及2万吨缓释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湖南富丰肥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请求对〈湖南富丰肥业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有机肥、3万吨有机无机复混肥及2万吨缓释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的函》屈原环保分局预审意见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湖南富丰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推山咀社区，总占地面积16000m2，2014年取得岳阳市环保局“年产5万吨富丰世纪田王缓释肥料生产项目”环评批复，因市场原因，项目仅建成一栋生产厂房，未购置相应生产设施，处于待建状态。同时，公司厂址内现建有2万头/年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项目，规模为年处理病死猪2万头（约500吨），并年产肉骨粉400吨。

为顺应市场需求，你公司拟投资3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2.3）于公司原厂址内建设年产5万吨有机肥、3万吨有机无机复混肥及2万吨缓释肥建设项目，本项目建成后，原“年产5万吨富丰世纪田王缓释肥料生产项目”不再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⑴主体工程，利用现有生产车间，建设一条有机肥生产线、一条复混肥、缓释肥生产线；⑵储运工程，新建有机肥原料车间，利用现有有机肥成品区、复混肥、缓释肥原料车间、成品区；⑶公用工程，供水、供电、排水及办公楼等公用工程均利用现有工程；⑷环保工程，新建沉降室及生物除臭-高压喷雾除臭设施等废气处理设施，废水处理依托现有工程。主要生产工艺为：有机肥生产工艺，以养殖粪便、草木灰、木屑、谷糠粉及菇渣为主要原料，通过干湿分离、发酵、筛分、冷却及包装等工序生产有机复合肥；有机无机复混肥及缓释肥生产工艺为，以粪便、尿素、氯化铵、磷酸一铵、硫酸铵、碳酸氢铵及氯化钾等为原料，采用配料、搅拌、粉碎、造粒、烘干、冷却、筛分、搅拌等工艺，项目建成后产品方案为：年产有机-无机复混肥3万吨、有机肥5万吨、缓释肥2万吨。本次环评采用成品硫铵、尿素等化学品，不进行硫铵、尿素生产。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根据岳阳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基本内容、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及屈原环保分局的预审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同意该项目按照以上规模、生产工艺、地点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营运必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切实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尽量缩短施工期，合理安排高噪声设备的作业时间，加强土石运输污染控制，减少工程施工期噪声、扬尘和水土流失影响。
2、以废气治理为重点，加强全生产过程管理，杜绝物料的“跑冒滴漏”，各车间皮带输送机、提升机送料落入点、破碎设备、混料设备、包装等处设置吸风点，以维持局部负压，防止粉尘外溢，粉碎及搅拌过程产生的粉尘应及时人工清扫并回用于生产，确保厂界无组织废气的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烘干及热风炉混合废气采用沉降+二级喷淋水吸收净化装置处理；发酵车间及过道，采用高压喷雾生物除臭处理；以上各类工艺废气主要污染物氨气及粉尘的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二级标准要求后，分别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根据《岳阳市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实施方案》相关要求，项目热风炉应使用成型生物质等清洁能源作为燃料；食堂烟尘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中要求。
3、废水污染防治工作。全厂实行雨污分流。严格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的原则规范建设厂区雨水及污水管网。工艺尾气喷淋废水循环使用，定期更换用作造粒补充生产水使用，初期雨水经生石灰+沉淀预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并排入屈原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达标排入湘江。

按照分区防控的原则落实报告书提出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原料、固废储存场须作好地面硬化工作，并按相关的要求，作好防雨、防渗设施，同时根据新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要求，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工作，确保地下水环境安全。

4、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产生噪声的设备和工序进行合理布局，对主要的声源设备采取消声、减震措施，风机进、出气口安装消声器；风机的机壳、电动机、基础震动等噪声产生部位采用隔声罩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要求。 

5、固体废物管理工作。加强固废分类管理，按“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做好各类固废的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各类原辅材料及固体废物不得露天堆放。按相应的规范要求建设临时渣库，分类堆放固体废物。除尘器收集物及洗涤池污泥回用于造粒工序；废包装材料、热风炉炉渣等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办公垃圾送垃圾填埋场卫生填埋。
6、落实报告书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强化对氯化氨等低毒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及爆炸等风险事故的防范，制定风险应急预案，储备应急救援物质并组织演练，确保周边环境安全。
7、合理平面布局，发酵区应尽量避开推山咀社区居民区，并设定堆肥、发酵区边界100m的卫生环境防护距离，当地政府应严格控制规划用地，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得新建住宅区、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建筑。

8、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为：COD≤0.426t/a,氨氮≤0.0551t/a，SO2≤0.0024t/a，氮氧化物≤NOX2.375t/a。
9、加强环境管理，建立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台帐，设专门的环保机构及环保人员，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强化项目厂容厂貌建设和生产现场管理，加强车间地面、设备的防尘保洁，保持整洁有序，美化绿化，积极推行清洁生产。
三、你公司应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件送屈原管理区委员会，屈原环保分局，岳阳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四、项目竣工后，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向我局申请竣工环保验收。屈原环保分局负责“三同时”现场监督和日常环境监管。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6年6月30日

	抄送：屈原管理区委员会，屈原环保分局，岳阳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